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

要求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

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

《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川污防攻坚办〔2019〕17 号，开展摸清木里县境内理塘河及雅砻江

主要入河排污口位置，同步开展排口水质调查和溯源工作，根据调查

情况编制理塘河及雅砻江入河排污口调查报告及主要排口信息表。

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服务内容

1、工作目标

开展木里县雅砻江等 4 条重点河流沿河陆域主要污染源及排污

口的调查工作，主要调查工业废水污染源、生活废水污染源、农牧业

养殖废水污染源及其他水污染源，找出对河流可能造成影响主要污染

源及入河排污口，根据流域污染防治有关规划及河流水控制断面功能

区划的要求，制定初步的流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用于指导木里县对

河流污染进行防治，提高水环境质量。



2、调查对象及范围

本次调查范围包括木里县境内雅砻江、理塘河、水洛河和博瓦河

4条河流干流，主要对河流沿线主要废水污染源进行调查，总长度约

为 579.41km（具体以实际调查为准），具体调查工作方式为：对沿河

各类污染源及入河排污口进行排查，调查涉及乡镇的主要工业企业、

聚居点（居民区、农村）、学校、医院以及农业养殖户等废水排放情

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表 1 木里县境内河流情况

河流名

称

河流干

支级别
岸别

河流长度

（km）
流域面积（km2）

河口流量

（m3/s）

雅砻江 0 左 182.60 9263.90 1906.00

理塘河 1 右 178.61 3957.48 293.95

水洛河 1 左 182.53 3654.89 202.77

博瓦河 2 左 35.67 382.91 6.53

总长度 579.41

3、工作内容

3.1 沿河污染源调查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废水排放源基本情况、用水情况、废水治理措

施情况、排放情况以及监测情况，找出目前水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对入河排污口进行调查，配合水质快速检测，判断各类污染源对

河流水质影响的大小，据此提出对污染源的相应管控措施，进而提出

流域污染防治相应的工作方案。



3.2 流域污染防治

根据调查结果，结合木里县相关环境保护规划，制定沿河流域污

染防治工作初步方案，并提出相应的流域污染防治措施。

3.3 监测工作

3.3.1 快检对象

本项目检测工作主要采取快速检测的方式，了解沿河主要污染源

废水排放情况。

3.3.2 快检因子

现场快检因子应包括 pH、COD、氨氮、总磷及流量等，可根据实

际废水排放特征进行调整。

3.3.3 流量检测

可采取容积法、流速仪法、估算法等方法检测或估算废水排放流

量。

（二）服务要求

1、技术路线要求

本项目调查工作应釆用资料收集、实地踏勘交流、现场徒步调查

与监测等多种方式开展，可通过遥感影像识别、无人机勘察等方式辅

助进行现场调查。调查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木里县境内雅砻江、理塘河、

水洛河和博瓦河 4条河流干流主要水污染源，摸清污染源分布及其影

响，结合调查资料和相关规划文件，编制《木里县重点河流沿河污染

源调查及流域污染防治工作报告》，提出流域污染防治相应工作建议

及措施。



2、人员配备要求

供应商应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开展本项目现场调查工作，并按

照相关技术规范开展水质快速检测。供应商应承诺：必要时可根据采

购人要求安排 1-2 名技术人员到采购人所在地进行现场驻点（需提供

承诺函）。

3、提交成果要求

3.1 工作过程资料：现场调查照片或视频、废水污染源排水对象清

单、快检结果统计表等。

3.2 废水污染源 GIS 点位分布图。

3.3《木里县重点河流沿河污染源调查及流域污染防治工作报告》

及相关附件资料。

三、报价要求

报价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

括本项目现场调查费、监测费、咨询费、踏勘、人工、差旅、项目成

果文件的印刷装订、税金等直至提交最终成果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切

费用。

四、商务要求

1.履约时间：合同签订后 60天内完成现场调查并提交全部成果，

如遇天气原因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延期协商处理。

2.履约地点：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具体由采购人指



定地点。

五、其它技术服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安全承诺：项目实施全过程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

自负（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疫情防控要求

项目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应当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政府采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做好疫情防控相关

措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六、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且收到供应商提供的发票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项目完成通过验收并收到到供应商提供的发票后 10日内支付合

同金额的 70%。

七、履约验收：

1、验收由采购人组织，供应商配合进行。采购人可以邀请参加

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或者第三方专业机构及专家参与验收，相关验收

意见作为验收的参考资料。

2、采购人在供应商通知履约完成并提出验收申请后 10 日内组

织验收。

3 、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

指标(包括每一项服务内容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供应商的响应文

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4、验收时如发现所提交的成果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

者，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签署备

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整改的有效证据，由

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5、如验收合格，双方签署验收报告。

6 、项目验收结果合格的，采购人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款；验收

不合格且供应商拒不整改的，采购人将不予支付合同款，还可能上报

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

罚；

7、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

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和采购人相

关要求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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